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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
上证公函【2026】0820 号

关于对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股价

波动及收购资产事项的问询函

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：

近期，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

20%，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。公司披露公告称，拟筹划通过现

金方式收购控股股东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旗下北京新

基建产业一期股权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新基建）所

持有的西安奇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标的公司）股权。

鉴于相关事项对投资者影响重大，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

13.1.1条等有关规定，现请你公司核实并披露以下事项。

1.关于标的公司及交易合理性。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与

经营业务，2023年-2025年公司分别实现归母净利润-6.59亿元、

-10.55亿元、-12.16亿元，持续大额亏损。根据公告，标的公司

主要从事光电子器件制造等相关业务，与上市公司原有业务差距

较大，2025年及 2026年一季度尚处于亏损状态。请公司：（1）

补充说明标的公司主营业务的基本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业务模式、

上下游、技术壁垒、在手订单等，分析说明标的公司所处的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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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位和经营优劣势；（2）结合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和发展战

略，说明公司在持续大额亏损的情况下向关联方跨界收购未盈利

标的股权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不利

影响，是否会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，并充分提示风险。

2.关于作价情况。根据公告，新基建持有标的公司 20.9052%

股权，最终收购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及交易价格等交易方案尚未

确定。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标的公司前期历次估值和新基金入股

情况、本次收购作价或作价区间及确定依据，说明保障本次交易

作价的合理性和公允性的措施，以及后续是否存在一揽子交易安

排；（2）结合公司现金储备、负债情况、营运资金需求等，说

明本次收购资金来源和支付安排，是否会对公司现金流及偿债能

力是否产生不利影响，并充分提示风险。

3.关于信息披露和内幕信息管理。关注到，公告提交当日，

公司股价涨停并触及异常波动，年初至今，公司股价累计上涨

343.79%。请公司：（1）补充披露本次收购事项的具体过程，包

括交易的具体环节和进展，重要时间节点和参与知悉的人员范围

等；（2）按照本所相关规定，全面自查并核实公司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高管、交易对方及其他相关方等内幕信息知

情人近期股票交易情况，说明是否存在内幕信息提前泄露的情况；

（3）自查前期信息披露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是否存在未及

时披露重大事项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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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，并于 5个交易日内披露对

本问询函的回复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

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


